
关于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创盈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４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泰达宏利创盈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和《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创盈混合

Ａ

泰达宏利创盈混合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１４１ ００１１４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业务具体指取消对本基金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

１００００

元（不含

１００００

元）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发布《关于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接受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简称原公告）， 宣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起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

１００００

元（不含

１００００

元）的申

购、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申请。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原公告内容不再执行。本基金

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当日恢复正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如有疑问， 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

０１０－

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

风险，决策须谨慎。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6-02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补充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23),

因遗漏了公司与关

联方上年度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以及关联方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

现进行补充说明

,

全文

如下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关联董事肖铿、顾洁、肖瑾回避表决。

2016

年公司因日常经营

的需要

,

需向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盛弘电气”

)

销售变压器产品

,

构成关联

交易。

2015

年度公司与盛弘电气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1021.78

万元

,

预计

2016

年度公司与

盛弘电气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6

万元人民币。

2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公司对与盛弘电气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估算

,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具体情况如下

: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产品销售 盛弘电气 不超过

２

，

００６

万元

１０２１．７８

万元

２．７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盛弘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28

日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

2

区

6

栋

法定代表人

:

方兴

注册资本

:6842.355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电能质量产品

(

包括电力有源滤波器

;

静止无功发生器

;

电能质量优化器

;

动态电

压调节器

;

低电压治理设备

;

电能质量监控设备

;

电气节能产品

)

、智能微网产品

(

包括离网、并网

光伏逆变器

;

离网、并网储能逆变器

;

应急电源

;

储能单元

)

、电动汽车充电产品

(

包括电动汽车充

电机电源模块

;

分体式充电柜

;

户外一体化桩

;

各种定制整流电源

)

、回馈式充放电电源产品

(

包

括铅酸电池充放电逆变电源

;

电芯化成分容设备

;

锂电池组检测设备

;

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

;

回

馈电子负载系统

)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自动化装备和相关软件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销售与

技术服务

(

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

充电站系统、整流电源模块及系统、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设

计

;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

;

微网风能光伏柴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设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电能质量产

品

(

包括电力有源滤波器

;

静止无功发生器

;

电能质量优化器

;

动态电压调节器

;

低电压治理设

备

;

电能质量监控设备

;

电气节能产品

)

、智能微网产品

(

包括离网、并网光伏逆变器

;

离网、并网

储能逆变器

;

应急电源

;

储能单元

)

、电动汽车充电产品

(

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机电源模块

;

分体式

充电柜

;

户外一体化桩

;

各种定制整流电源

)

、回馈式充放电电源产品

(

包括铅酸电池充放电逆

变电源

;

电芯化成分容设备

;

锂电池组检测设备

;

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

;

回馈电子负载系统

)

的生

产

;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施工

;

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站建设、运营与维护

;

离网、并网光伏光热

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与维护

;

微网风能光伏柴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充电站系统、整流电

源模块及系统、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建设

;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点建设及运营

;

自动化装备和

相关软件的生产。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

总资产

40,173.51

万元、净资产

18,783.32

万元、营业收

入

31,997.67

万元、净利润

4,856.70

万元。

(

注

:

未经审计

)

。

2

、盛弘电气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弘电气的控股股东方兴

,

与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肖瑾为夫妻

关系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的规定。

3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

关联方盛弘电气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

,

付

款及时

,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

双方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2016

年因日常经营需要

,

预计公司向盛弘电气销售变压器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6

万

元。公司将与关联方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业务往来

,

以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结算价格

,

交易行为是

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盛弘电气属于新能源行业

,

自身声誉以及付款情况很好

,

且经营规模扩张较快。本公司在

近几年开始加大力度进入新能源行业

,

近期盛弘电气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

,

所以希望与其加强

合作关系。该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

,

定价合理

,

没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

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五、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盛弘电气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66.16

万元。

六、审议程序

公司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

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

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

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

,

并发表事前认可

和独立意见

:

公司根据

2016

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对当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估

,

所预计

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而发生

,

有利于公司拓

展业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

,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公司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

项

,

认为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及监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4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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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

3

月

15

日、

3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

3

月

15

日、

3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锦生、胡健书面函证核实，截至目前，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6年第1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５

】

９１

号文注册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正式生效。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

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

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

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认购

（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

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

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

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由非上市中小企业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

的债券。由于不能公开交易，一般情况下，交易不活跃，潜在较大流动性风险。当发债主体信用质量恶化时，

受市场流动性所限，本基金可能无法卖出所持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由此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更大的负面

影响和损失，本基金的特定风险详见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等等。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投资者应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

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２７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联系人：高爽秋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白志中（

ＢＡ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国籍：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

国银行山西省分行综合计划处处长及办公室主任，中国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党委

书记等职。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理。

具有

１６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赵春堂（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ｔａｎｇ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历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

研究所干部，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部副处长、主管，中国银行上市办公室主管，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助

理、副行长、党委委员，中国银行个人金融总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副总经

理（主持工作）。

宋福宁（

ＳＯＮＧ Ｆｕｎｉｎｇ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经济师。历任中国银行福建省分

行资金计划处外汇交易科科长、资金计划处副处长、资金业务部负责人、资金业务部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行

金融市场总部助理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助理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投资银行

与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管

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为普

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德与

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管理贝莱

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

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赵欣舸（

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ｅ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威廉与玛丽学

院商学院任教，并曾为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美国共同基金业行业协会）等公司和机构提供咨询。现任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和金融

ＭＢＡ

主任，并在中国的数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投资公司担

任独立董事。

雷晓波（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英国。法国

ＩＮＳＥＡＤ

工商管理硕士。曾任白狐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目前仍担任该公司的咨询顾问。在此之前，曾任英国电信集团零售部部门经理，贝特伯恩顾问

公司董事、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总经理，中英商会财务司库、英中贸易协会理事会成员。现任银硃合伙人有

限公司合伙人。

杜惠芬（

ＤＵ ｈｕｉｆｅｎ

）女士，独立董事。国籍：中国。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梅达斯

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教授，兼任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山西财经大学计统系讲师、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独立学院（筹）教授、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

师。曾任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

干部、副处长。

乐妮（

ＹＵＥ Ｎｉ

）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分别就职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友邦华泰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运

营部总经理。具有

１５

年证券从业年限，

１２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中国证券业协会

－

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

班 （

Ｗｈａｒｔｏｎ－ＳＡ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 毕业证书， 加拿大西部大学毅伟商学院 （

Ｉｖ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曾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

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

教研室主任、讲师。

张家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ｎ

）先生，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中国银行苏

州分行太仓支行副行长、苏州分行风险管理处处长、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行长、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委

员。

陈军（

ＣＨＥＮ Ｊｕｎ

）先生，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金融

学硕士。

２００４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基金经理、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执行总裁。

４．

基金经理

李建（

ＬＩ Ｊｉａｎ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执行董事（

ＥＤ

），经济学硕士研

究生。曾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上海远东证券

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２００５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中银货币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中银增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中银双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中银转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任中银保本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今任中银

新回报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今任中银多策略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任中银聚利

分级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今任中银恒利基金基金经理。 具有

１８

年证券从业年限。 具备基金、证

券、期货和银行间债券交易员从业资格。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李道滨（执行总裁）

成员：陈军（副执行总裁）、杨军（资深投资经理）、奚鹏洲（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张发余（研究部总经

理）、李建（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５２．２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行长：田惠宇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李建红先生，本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起担任本行董事、董事长。英国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吉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

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

裁助理、总经济师、副总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田惠宇先生，本行行长、执行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担任本行行长、本行执行董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历任上海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副行长、深圳市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丁伟先生，本行副行长。大学本科毕业，副研究员。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加入本行，历任杭州分行办公室主任兼营

业部总经理，杭州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南昌支行行长，南昌分行行长，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总行行长

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本行副行长。兼任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然女士，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大学本科毕业，具有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先后

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华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从事信贷管理、托管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加盟招商银行至今，历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是国内首家推出的

网上托管银行的主要设计、开发者之一，具有

２０

余年银行信贷及托管专业从业经验。在托管产品创新、服务

流程优化、市场营销及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务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托管

１５４

只开放式基金及其它托管资产，托管资产为

７２

，

７６６．８４

亿元人民币。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１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２７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徐琳

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投资者可通过中银基金电子直销平台认购本基金，认购期内提供

７×２４

小时认购服务。

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包括：

中银基金官方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中银基金”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中银基金”并选择关注）

中银基金官方

ＡＰＰ

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中银基金”下载安装）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３ ４７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电子信箱：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联系人：张磊

２

、其他销售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联系人：宋亚平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联系人：邓炯鹏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山大厦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３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联系人：李博

联系电话：

９５５６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４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２７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乐妮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汤骏

经办会计师：汤骏、许培菁

五、基金的名称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

６

个月集中开放申购与赎回一次）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的基础上，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

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央行

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

券、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固定收益

类品种，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品种，国债期货，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但应开放期流动性需要，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在每次开放期前一个月、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一个月的期间内，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开放期内，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

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５％

的限制。

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权证等）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其中持有的全部权证市

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形成对各大类

资产的预测和判断，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确定债券资产、权益类资产和现金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根据

市场运行状况以及各类资产预期表现的相对变化，动态调整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有效控制基金资产运作

风险，提高基金资产风险调整后收益。

２

、债券投资策略

（

１

）久期管理策略

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 本基金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其引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变化做出判断，密

切跟踪

ＣＰＩ

、

ＰＰＩ

、汇率、

Ｍ２

等利率敏感指标，运用数量化工具，对未来市场利率趋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并据此

确定合理的债券组合目标久期，通过合理的久期控制实现对利率风险的有效管理。

（

２

）期限结构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来调整投资组合的期限结构配置。 根据债券收益率曲线形态、各

期限段品种收益率变动、结合短期资金利率水平与变动趋势，分析预测收益率曲线的变化，测算子弹、哑铃

或梯形等不同期限结构配置策略的风险收益，形成具体的期限结构配置策略。

（

３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及其经风险

调整后的收益率水平或盈利能力，通过比较并合理预期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率变化，确定并

动态地调整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间的配置。

（

４

）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宏观经济运行、发行主体的发展前景和偿债能力、国家信用支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对

信用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建立信用债券池；然后基于既定的目标久期、信用利差精

选个券进行投资。

（

５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和交易，并限制投资人数量上限，整体流动性相对较差。同

时，受到发债主体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波动性较高、信用基本面稳定性较差的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相对较

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这两个特点要求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投资策略。本基金认为，

投资该类债券的核心要点是分析和跟踪发债主体的信用基本面，并综合考虑信用基本面、债券收益率和流

动性等要素，确定最终的投资决策。

３

、资产支持证券（含资产收益计划）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

情况等因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

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

度的前提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４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前提下适度参与股票资产投资。本基金将综合运用中银基金股票研究分

析方法和其它投资分析工具，充分发挥研究团队主动选股优势，自下而上精选具有投资潜力的股票构建投

资组合。

５

、衍生品投资策略

（

１

）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国债期货作为利率衍生品的一种，有助于管理债券组合的久期、流动性和风险水平。基金管理人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趋势的判断、对债券市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构建量化

分析体系，对国债期货和现货的基差、国债期货的流动性、波动水平、套期保值的有效性等指标进行跟踪监

控，在最大限度保证基金资产安全的基础上，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

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根据权证的高杠杆性、有限损失性、灵活性等特性，通过限量投

资、趋势投资、优化组合、获利等投资策略进行权证投资。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

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谨慎进行投资，追求较稳定的当期收益。

十、业绩比较基准

六个月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

*１．１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

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

序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２５

，

４７０

，

４９２．１５ ６．７５

其中：股票

２２５

，

４７０

，

４９２．１５ ６．７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９２９

，

４７９

，

８２３．１２ ８７．７２

其中：债券

２

，

９２９

，

４７９

，

８２３．１２ ８７．７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８

，

９９６

，

０４１．７８ １．７７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２５

，

７４４

，

２２５．４３ ３．７７

８

合计

３

，

３３９

，

６９０

，

５８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

，

４１９

，

８７３．００ ０．１９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９５

，

６１２

，

０７７．０４ ４．１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２０

，

６２１

，

７９６．７５ ０．８８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

，

８４１

，

８０９．７２ ０．３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５

，

０７７

，

３５７．５８ １．５０

Ｊ

金融业

１７

，

７８４

，

３５８．００ ０．７６

Ｋ

房地产业

９

，

０２８

，

４６９．００ ０．３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

，

８４１

，

４２２．００ ０．３４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

，

４３２

，

６３７．５２ ０．４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５

，

７６１

，

１５２．５４ ０．２５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

，

５４０

，

５２７．００ ０．２８

Ｓ

综合

４

，

５０９

，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９

合计

２２５

，

４７０

，

４９２．１５ ９．６７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５３５

，

８７５ ８

，

３７５

，

７２６．２５ ０．３６

２ ６００５６２

国睿科技

１２４

，

２１５ ７

，

７２４

，

９３０．８５ ０．３３

３ ３００２２４

正海磁材

３２５

，

８６０ ７

，

５４６

，

９１７．６０ ０．３２

４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１１８

，

６００ ６

，

６７４

，

８０８．００ ０．２９

５ ６００８３６

界龙实业

２１２

，

２５０ ６

，

６４５

，

５４７．５０ ０．２９

６ ３００１３６

信维通信

２１９

，

２００ ６

，

４７７

，

３６０．００ ０．２８

７ ６０１６８８

华泰证券

３０７

，

８００ ６

，

０６９

，

８１６．００ ０．２６

８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２６０

，

２００ ５

，

８７７

，

９１８．００ ０．２５

９ ６０１５５５

东吴证券

３６３

，

２００ ５

，

８３６

，

６２４．００ ０．２５

１０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２６５

，

９７５ ５

，

８２４

，

８５２．５０ ０．２５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３１

，

７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８４

，

８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５８４

，

８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４

企业债券

２

，

０６０

，

１１２

，

００１．９２ ８８．３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４０

，

１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６

中期票据

２０４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８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７

，

９２１

，

３２１．２０ ０．３４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２

，

９２９

，

４７９

，

８２３．１２ １２５．６８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２１２６ １２

科伦

０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７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８

２ １２２１８２ １２

九州通

１

，

１９９

，

０８０ １２３

，

９６０

，

８９０．４０ ５．３２

３ １５０２０１ １５

国开

０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９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８

４ １１２３０３ １５

京威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９７６

，

３２８．７６ ５．１５

５ １５０２０８ １５

国开

０８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３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股指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无相关投资评价。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科伦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

要内容包括：一、科伦药业存在的违法事实。经查明，科伦药业涉嫌违法的事实

１

、科伦药业未按照规定披露

临时报告；

２

、科伦药业《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二、处罚决定。根据科伦药业

和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四川监管局

拟作出以下决定：对科伦药业给予警告，并处

６０

万元罚款；同时，对刘革新、程志鹏、潘慧、刘思川、冯伟、熊鹰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

３

万元至

３０

万元罚款。三、公司的说明。

１

、公司及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诚

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规范运

作意识、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及信息披露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公司接受中国

证监会四川监管局拟对我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我公司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持有

１２

科伦

０１

债券，基金管理持有人认为该处罚不会对上市公司债券投资价值造成

影响。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５４

，

４３７．５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５

，

８２７

，

８７１．０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９

，

５６１

，

９１６．８９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２５

，

７４４

，

２２５．４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

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７２％ ０．４０％ １．９１％ ０．０１％ １５．８１％ ０．３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７２％ ０．４０％ １．９１％ ０．０１％ １５．８１％ ０．３９％

十四、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相关账户的开户及维护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０％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按照约定的方式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

日期顺延。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

）

－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低于赎

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Ｙ≥３０

天

０％

３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在开放期内，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包括但不限于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

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

如下：

（一）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

二

)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

,

对基金托管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信息进行了更

新

;

(

三

)

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

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

(

四

)

在“基金的开放期和封闭期”部分

,

对基金的封闭期和开放期时间进行了更新

;

(

五

)

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

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及《基金合同》

,

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

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

六

)

在“基金的业绩”部分

,

披露了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

七

)

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

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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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


